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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018 次全体会议开始。  

按照会议时间表，裁谈会现在着手审议禁产条约的范围问题。目前，名单上有

南非要求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南非代表格洛丹 . 姆查利女士发言。

 

姆查利女士(南非 )：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条约

范围的讨论并非新鲜事物。实际上，在加拿大的香农大使所进行磋商中，有关此

种条约范围的审议业已突显了意见的分歧，香农大使 1994 年被任命为特别协调

员，就谈判裂变材料条约的最适当安排问题征求裁谈会成员国意见。这一事实反

映在他的报告中，他说，“许多代表团对裂变材料的各类问题包括公约的适当范

围表示了关注”。  

南非继续认为，裂变材料条约若要有效，就应当服务于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目

标。然而，在这次发言中，我并不打算谈论裂变材料储存的问题，因为我国代表

团将在适当的时候谈论这一问题。  

南非认为，裂变材料条约应当有助于核裁军的进程，应当为进一步削减核武库

铺平道路，同时通过限制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控制核扩散。在这方面，

众所周知，有些国家将裂变材料条约视为主要—或甚至完全—为一项不扩散的文

书，而另一些国家则设法也反映该条约的核裁军的方面。我们能否成功取决于我

们所能够达成的平衡。  

显然，关于裂变材料条约范围的不同意见不仅限于该文书应具有裁军还是不扩

散的特性，而且除其他外还涉及条约应当包括些什么，以及哪些可以留在条约范

围之外。在这方面，我相信，南非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可能范围和要求的文件所

提出的建议可能被证明对各代表团有用，如裂变材料条约可以考虑允许军用舰船

反应堆所用材料。  

南非相信，在努力界定未来的裂变材料条约范围方面的困难不应当导致谈判的

停滞，直至该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点早在 1995 年就已经为香农报告所证明。有关

解决办法就是商定，关于设立禁止生产裂变材料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授权不排

除成员国在特设委员会提出范围问题。今天，可采用同样的解决办法，以便能够

开始条约的谈判。重要的是，条约的范围能够而且应当在谈判中讨论。因此，范

围将由谈判的结果来决定，如同条约的其他方面也将通过谈判商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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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查利女士，南非) 

最后，经过慎重思考，应当说，设想在这一阶段，在裂变材料条约的范围问题

上已经出现了协商一致意见，这样做为时过早，甚至可能有些天真。但尽管如

此，正如我设法指出的那样，关于范围问题的协商一致意见并非开始谈判的一个

先决条件。就条约的任何其他方面完全事先达成协议也并非先决条件。  

我们在此的讨论十分有用，可以获得并扩大对有关裂变材料条约范围的各种观

点的了解。此种讨论的目的是交流看法，缩小分歧。但讨论不应当与谈判混淆。

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所有各代表团表现出灵活性，以便使裂变材料条约成

为现实。  

 

主席：我感谢南非的姆查利女士的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哈姆扎 . 哈

利夫先生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我愿就今天上午非正式届会上所涉的问题发言。  

关于概念问题，我想，这一问题与有关文书应当达到的目标和目的相关，将决

定我们所需要的核查制度。因此，所有内容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请允许我简

要地—即使我有时偏离概念问题――谈一谈核查问题。  

我愿利用专家在场这一机会。我的发言可能显得浅显；但是，专家正是为此而

参加会议，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而言仍然比较抽象。  

我们不同意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目标不同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目标这

一观点。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不扩散条约》中所载的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制度，就可

看出，其目标是确保有关原材料和所有裂变材料、特别是由于和平目的的材料不

被转用，确保这些材料不被转用于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停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目标是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

料。因此我相信，这些目标是相同的。从实际方面而言，就是如果商定停止生产

裂变材料，并将任何其他生产此种材料的核设施置于安全保障制度之下，应当做

些什么。但是，问题在于，一种限于此种设施和材料的安全保障制度是否会为我

们提供一种保证，保证这种材料将不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转用于生产核武器？

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相信，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用的概念更为全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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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允许国际社会确保这种裂变材料不被转用。无法理解的是，无核国家的所有核设

施都应当置于严格的安全保障制度之下，而核武器国家的和平核活动却不在安全

保障制度之下。  

还有另一个关于裂变材料储存和核恐怖主义危险的问题。这些储存本身就构成

一种危险，当然，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更加剧了这种危险，因为，根据我们的理

解，这些储存有被恐怖主义团伙转用的风险。如果恐怖主义不再存在，那是否就

意味着核武器国家可以有权保有这些储存，因为危险已不复存在？  

保护裂变材料的问题属于我们称之为确保核安全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的哈利夫先生，我们要回顾，我们仍然在举行正式会

议。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莱斯利先生发言。

 

莱斯利先生（澳大利亚）：我要做的发言将提请全体会议注意澳大利亚关于这

一专题的工作文件中有关范围问题的内容。  

禁产条约的意图是编撰各方关于不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

料的承诺。因此，禁产条约的主要条款将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的裂变材料。其余条款的范围将涵盖定义、生效模式以及审查和修订机制。条约

还将就储存的地位和核查问题作出规定，对此本周晚些时候我们将更多地谈到。  

从实际的角度而言，关于适用问题，禁产条约的最佳范围将适用于以前存在的

专门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设施，或现有或计划的能够生产――我们再次

使用这一术语――用于武器目的的非辐照直接使用材料的设施。  

“非辐照直接使用材料”这一术语为原子能机构用于核查目的。其指的是各类

要求最高程度安全保障核查的材料。“直接使用材料”包括原则上能够用来生产

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所有材料。禁产条约必须区分辐照和非辐照直接使用材

料。所有的钚，除含有 80%以上钚-238 之外，都被保守地假定为可直接用于核爆

炸装置。废核燃料中所含的钚，需要进行再加工，将钚从剩余的铀和裂变产品中

分离出来，才能用于核爆炸装置。  

就禁产条约的目的而言，正是这一再加工步骤对生产裂变材料十分重要。禁产

条约将适用于能够对乏燃料进行再加工，以生产分离的钚或分离的铀 -233 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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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先生，澳大利亚) 

设施。禁产条约应当适用于所有浓缩设施。有可能提出十分深奥的论据，说不需

要适用于所有浓缩设施，但这一问题我们将稍后讨论。  

在为不加禁止的目的生产直接使用材料――例如舰船推进、或高通量研究反应

堆燃料、或用于临界装置――方面，需要有某种宣布此类材料的机制，以便能够区

分于先前存在的裂变材料储存，确保其不被用作规避禁产条约的手段。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的莱斯利先生，我现在请大韩民国的尹先生发言。  

 

尹先生 (大韩民国 )：我愿作一项一般评论。我认为，将禁产条约的精神与《不

扩散条约》和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加以区分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些条约方向相

同，有着共同的精神并相互补充。这一原则应当适用于禁产条约。  

 

主席：我感谢大韩民国的尹先生。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在这一阶段发

言？请日本代表发言。

 

菊地先生(日本)：今天上午我忘了作自我介绍。我叫菊地正弘，来自日本核材

料管制中心。我是日本核查活动的专家。我所在的组织是一个非赢利组织，与原

子能机构合作处理安全保障问题。  

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愿在正式场合提出我们关于义务范围、以及其他一些有

关专题的一些想法。到目前为止所开展的各种讨论明确表明，协商一致的意见

是，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是禁产条约的核心义务。此

外，毫无疑问，正如我先前所说，民用裂变材料不在禁产条约限制之列。  

关于如何界定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生产”、更具

体而言，是将“生产”的范围限于未来生产还是加上过去的生产――意味着将储存

列为禁止的活动――这些问题仍然还可以辩论。但是，至少有一种较广泛的协商一

致意见：未来的生产是在禁产条约禁止的范围之内。作为禁止未来生产的一个合

乎逻辑的结果，禁产条约的生效将使拥有核武器用裂变材生产设施的缔约国有义

务关闭此类设施，使其退役或将其转为非核武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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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地先生，日本) 

应当禁止将此种已关闭或退役的设施转为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因为此种转

用就意味着事实上的生产。各国拥有并自愿宣布为对国家安全需求而言为过剩的

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转用同样也应当禁止。  

而且，应当禁止在禁产条约生效之后将现有或未来用于非核武器目的的储存转

用于核武器目的，因为此种转用实际上与生产相同。尽管核武器国家在自愿安全

保障之下目前可以将其宣布的民用核材料从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撤回，但禁产

条约谈判的完成必然变更核武器国家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这种安全保障协定条

款，应符合禁产条约的义务。  

从另一国接受核武器用的裂变材料应当受到禁产条约的禁止，因为此种转让相

当于生产。  

禁产条约还应当禁止帮助另一国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两个问题，同样

的结果：《不扩散条约》的协商一致意见。  

而且，考虑到加强核安全的当代重要性，也许不仅应当探讨是否可能实现禁止

生产，而且应当探讨国家衡算、管制和实物保护的义务，以及是否可能禁止转让

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储存。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的介绍，我现在请尊敬的德国大使伯恩哈德·布拉萨克

大使发言。

 

布拉萨克大使 (德国)：像往常一样，我将尽可能十分简短和简洁。我们现在目

标明确。  

谈判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有效防止军事目的核材料储存的任何增加。因此，条约

的范围应当包括我提到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禁止直接用于制造核爆炸装置的

核材料的任何未来生产、第二，禁止将由于裁军措施而来的并转为民事目的的裂

变材料再用于军事目的；第三，禁止以生产核爆炸装置及为其他军事目的转让民

用裂变材料。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 21 世纪的威胁—有时被称为 9.11 之后的威胁，设法应对

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关的任务是，确保全球核材料储存安全，实现可靠的材料

平衡和更好的衡算，这一任务看来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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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在这一阶段发言？看来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宣布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休会，并在十分钟后就禁产条约

的范围问题召开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如我们上次会议所商定，如果大家认为必

要，我们还可回到今天上午讨论的专题，即定义问题。  

像往常一样，非正式会议将对裁谈会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各代表团的专家开

放。  

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明天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厅举行，根据会议时间表，裁谈

会将着手审议储存问题。按照已经形成的习惯，愿作正式发言的各代表团将有机

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那么我们就将转为非正式模式。  

 

下午 3 时 40 分散会  

 

 

--  --  --  --  -- 

 


